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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議會 
 

採購委員會 
 

採購委員會 2011 年第 3 次會議於 2011 年 9 月 7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於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138 聯合鹿島大廈 15 樓議會總
辦事處一號會議室舉行。 

 
採購委員會 2011 年第 3 次會議就下列事項進行討論： 
 

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3.1.  CIC/PCM/R/002/11 通過進展報告－成員通過於 2011 年 5 月 13 日舉行的 2011 年第 2 次會議之進展報告。 
 

3.2.  CIC/PCM/R/002/11
 
 
 
 
 
 
 
 
 
 
 

CIC/PCM/P/016/11

上次會議續議事項－ 
議程項目 2.5: 
已於 2011 年 5 月 19 日向相關機構，包括發展局，發出邀請提名代表的邀請函。進一步詳 情

於議程項目 3.4 討論。 
議程項目 2.6:  
已於 2011 年 5 月 20 日向相關機構發出邀請提名代表的邀請函。進一步詳 情 於議程項目 3.3
討論。 
議程項目 2.7  
已 修 訂 的 合 約 價 格 調 整 制 度 指 引 擬 稿 已 於 2011 年 6 月 提 交 議 會 ， 並 已 收 到 相 關

意 見 。 經 進 一 步 修 訂 的 擬 稿 已 提 交 發 展 局 ， 以 供 其 預 先 參 考 和 檢 討 ， 詳 情 會 於 議

程項目 3.6 討論。 
議程項目 2.9  
合 約 價 格 調 整 制 度 專責小組主席報告，鑑於業內現行的各個付款計劃運作大致暢順，而且

在不同利益團體當中並不可能達成共識，因此專責小組對於開發指引一事的意欲不大，並建

議擱置或押後有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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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按採購委員會指示，專責小組主席會考慮於適當時間與專責小組成員進行檢討，並通知其成

員就不發表指引文件，但可能發表有關多項按進度里程付款方法、分階段付款方法、結合中

期付款的按進度里程付款方法等良好例子的參考文件，以引領業界。 
議程項目 2.10  
此項目由何安誠先生提出，並於議程項目 3.8 討論。 
 

3.3.  CIC/PCM/P/010/11 競爭法專責小組－報告及討論專責小組的最新進展。 
(a) 成員名單 

(i) 已收到所有相關機構就加入專責小組的代表提名，惟香港地產建設商會（地產建設

商會）回應屬下沒有加入專責小組的提名。 
(ii) 華人置業集團的劉鳴煒先生和嘉華國際的楊光先生同意加入專責小組，以從發展商

的角度提供意見。 
(iii) 專責小組確認經採購委員會通過的成員名單，並建議將地產建設商會納入到諮詢機

構名單內，以便日後尋求地產建設商會對專責小組所推出的指引／資料擬稿之觀點

和意見。 
(b) 職權範圍 

(i) 專責小組已於 2011 年第 1 次會議上確認經專責小組主席修改的建議職權範圍。 
(ii) 採購委員會建議專責小組可按需要，考慮是否為香港建造業發出有關競爭法的指引

或行為守則。 
(c) 競爭條例草案資料文件 

會上向採購委員會成員簡介了競爭條例草案的資料文件，有關文件旨在收集專責小組成

員之機構對日後競爭法可能產生的影響之觀點和關注。 歡迎採購委員會成員提供任何有

關競爭條例草案的資料，以供議會秘書處傳達予專責小組作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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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3.4.  口頭報告 甄選顧問及承建商專責小組口頭報告－報告及討論專責小組的最新進展。主要事宜包括： 
(a) 甄選顧問指引的大綱內容經已理順，各章節已分配予不同成員以點列方式增添內容，而

有關點列內容的建議修訂，已在進一步討論後獲得同意。有關成員獲責成根據所同意的
建議修訂擬備相關章節，並須於 2011 年 9 月底前將有關章節交回議會秘書處。 

(b) 會上亦滙報了政府已改變立場，不再積極參與擬備指引。 
(c) 專責小組計劃邀請香港顧問工程師協會、建築師事務所商會和香港專業工料測量顧問公

會就其 2011 年 3 月 28 日來函所提及的關注事項，於 2011 年 10 月的下次會議上，向專責
小組作出簡報。 

(d) 專責小組會以制訂甄選顧問指引為首個目標。 
 

3.5.  口頭報告 合約價格調整制度專責小組口頭報告 
(a) 「合約價格調整制度指引」已於 2011 年 6 月舉行的議會會議後作出修訂。發展局對經修

訂的指引提出了具有建設性及實用性的進一步意見，有關意見將會融合到文件終稿內。 
(b) 發展局建議，指引不一定需要提供各式選項供選擇，但應提供有關需要處理事項的指導。 
(c) 專責小組主席回應，經修訂的指引是一份全面的資料性文件，旨在就選擇不同的選項提

供指引，而專責小組希望以「指引」方式，而非「參考文件」方式發佈有關文件。 
 

3.6.  CIC/PCM/P/012/11 香港建造業優勢－成員獲邀商議香港建造業的優勢，並獲通知有關結論將在策略規劃督導委
員會定於 2011 年 11 月初的下次會議上報告。會上確認及討論了下列的香港優勢： 
(a) 專業精神、承擔態度和道德操守； 
(b) 公共工程項目的優良採購系統之確立； 
(c) 優質項目管理； 
(d) 一站式綜合服務； 
(e) 總生命周期資產管理方式； 
(f) 環保意識；及 
(g) 優良品質監控及意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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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上述詳情已記錄於進展報告內。 
 

3.7.  CIC/PCM/P/013/11 風險分擔事宜－成員獲邀討論和分享對於有關事宜的觀點。 
 

何安誠先生提出下列不公平情況的例子： 
(a) 須就中小型項目購買來索即付擔保書； 
(b) 在沒有建築工料清單的情況下進行招標； 
(c) 要求於招標階段簽署所有 BA 表格； 
(d) 讓總承建商承擔地下公用設施工程的所有風險，當中包括對工程進度有嚴重影響，需時可

能長達半年至一年的掘路許可證申請； 
(e) 要求承建商提供過長的保證期，例如：在供應商只能提供 5-6 年保證的情況下要求承建商

需就瓷磚安裝提供 20 年的保證；及 
(f) 沒有就承建商為新／修訂法例所作出的配合提供補償。 

 
何安誠先生進一步表示，這些不公平情況非常困擾香港建造商會，因此他們希望可在業內就
若干形式的良好守則取得共識和認同，以分擔責任。 
 
經深入商議有關在採購者、供應商和承建商之間達至均衡的風險分擔原則後，合約價格調整
制度專責小組主席獲邀在較後階段，向其專責小組提出有關情況以作考慮。  
 

3.8.  CIC/PCM/P/011/11 新工程合同第三版(NEC3)協作合約專責小組進展報告－介紹及討論專責小組的最新進展。 
(a) 成員名單 

(i) 已收到所有相關機構就加入專責小組的代表提名，惟香港地產建設商會（地產建設

商會）回應屬下沒有加入專責小組的提名。 
(ii) 專責小組確認經採購委員會通過的成員名單，並建議： 

 將地產建設商會納入到諮詢機構名單內，以便日後尋求地產建設商會對專責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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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推出的指引／資料擬稿之觀點和意見；及 
 邀請香港建築師學會加入專責小組，因為建築師在合約行政上扮演著一個重要的

角色。 
 (會後補註：已於 2011 年 9 月 8 日向香港建築師學會發出邀請函，並於 2011 年 9 月 21 日收

到有關提名。) 
(b) 職權範圍 

儘管得悉若干專責小組成員未必熱衷於應用新工程合同，惟經過一番商議後，專責小組
最終在 2011 年第 1 次會議上確認建議職權範圍。由於新工程合同在香港的應用仍未及成
熟，專責小組將在較後階段確定發出新工程合同指引／指導文件的需要。同時，專責小
組正收集有關新工程合同的資料和經驗，以供專責小組成員商議。 
 

3.9.  CIC/PCM/P/014/11 供商議事宜－主席建議採購委員會應採取積極的方式，商議在採購過程中涉及之事宜，並提
出了三項課題作為引子，供成員商議： 
(a) 電子招標過程； 
(b) 如何採購可達至零意外的合約；及 
(c) 從成本較低地方採購物料的品質監控／保證。 
 

成員亦獲歡迎提出其他對業界有所裨益的事宜以作討論。 
 
經初步討論及分享應用電子招標的經驗和困難後，成員普遍支持綠色的採購過程，並同

意考慮在所屬機構內加以應用。議會秘書處將擬備一份有關電子招標的簡報紀要，供成

員進一步商議。 
 

3.10.  CIC/PCM/P/015/11 2011/2012 年度計劃進度檢討－採購委員會成員備悉及確認有關年度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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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其他事項 成員並無提出其他事項。 
 

 


